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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總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C031 

項目名稱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3 條規

定，以公開標租方式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或利用。 

二、 參照「政府採購法」最有利標精神辦理招標及決標作業。 

三、 作業程序： 

（一） 招商前準備： 

1. 服務需求定位：如為新建物則依建物設定目的逕行招商，

校內場地招商前應先確定服務需求。 

2. 瞭解場地條件：包括建物屋況、使用執照用途、給排水、

電力、瓦斯之設置情形等。 

3. 擬定招標文件：包括委託經營申請須知、契約書，文件內

容包括委託經營期間、租金、水電計收等，校內場地需遵

守本校膳食衛生及修繕相關規定，另得視場地條件訂定提

前收回及續約條款等。 

（二） 組成評選委員會：召開評選委員會議，訂定或審定評選項目、

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但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 

（三） 招標文件簽核：將招標文件簽會主計室，如屬其他單位管理

之場地需再加會該單位，經簽奉核定後上網公告。 

（四） 上網招商公告：公開於公共工程委員會資訊網路，並公告於

本校總務處及資產經營管理組網頁，公告期間至少 14日 

（五） 廠商資格審查：1 家廠商投標即可開標，並依招標文件規定

之時間及地點開標審查。審標結果與招標文件規定不合者，

不得參與後續階段之評選。合格者，由工作小組依據評選項

目或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

見。 

（六） 擇日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議，辦理廠商評選事宜： 

1. 會議前，應先確認出席委員人數符合規定。 

2. 有簡報程序者，應一併通知受評廠商到場辦理簡報及詢

答。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

件之有效性。 

3. 評選時，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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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C031 

項目名稱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4.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召集人應提交評選委

員會議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

差異時，由評選委員會決議之。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

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敘明理由列入會議紀

錄。 

5. 各委員評選結果應彙整製作總表；會議結束並應製作紀

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七） 評選結果公告：評選委員會議過半數決議評選出優勝廠商

後，應將評選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再公

告於資產經營管理組網頁。 

（八） 議約與決標：簽請指定議約主持人及議約事項核定後，通知

最優勝廠商辦理議約。 

（九） 簽約：議約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通知廠

商辦理簽約並於規定限期內繳交履約保證金。 

（十） 契約公證：契約用印申請簽請核定後與廠商辦理簽約及公

證。 

控制重點 一、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3 條

規定，以公開標租方式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或利用。 

二、 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除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外，由

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且其權重及配分設定合理。 

三、 確認招標文件應載事項及等標期均符合規定。 

四、 工作小組應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擬具初審意見，且其內容包含所有

應載事項。 

五、 評選委員會議召開時： 

（一）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由召集人提交委員會議

議決或辦理複評。 

（二）就評選結果彙整製作總表，並製作評選會議紀錄，由出席委

員簽名，其內容須符合法令規定。 

（三）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評選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

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 

六、 評選委員會議評選出優勝廠商後，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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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C031 

項目名稱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授權人員核定，再續辦議約程序。 

七、 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議約，不能降低或刪減招標文件要求或廠商

投標文件所承諾事項之情形。 

法令依據 一、 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 

二、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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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圖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作業 

 

 

 

 

 

 

 

 

 

 

 

 

 

 

 

 

 

 

 

 

 

 

C031 

A 

準備 

招商前準備 

 資產經營管理組 

 

1. 服務需求定位 
2. 瞭解場地需求 
3. 擬定招標文件 

召開評選委員會議，
訂定或審定評選項
目、評審標準及評定
方式。 

組成評選委員會 

 
資產經營管理組 

 

招標文件簽核 

 

 

資產經營管理組、主計室 

 

上網招商公告 

 

 

 

資產經營管理組 

 

廠商資格審查 

 

 

 

 

資產經營管理組 

 

召開評選委員會議，辦理廠商評選 

 

 

 

 

 

評選委員、資產經營管理組 

 



第 5 頁，共 5 頁 

 

 

 

 

 

 

 

 

 

 

 

A 

結束 

評選結果公告 

 

 

 

 

資產經營管理組 

 

議約與決標 

 

 

 

 

議約主持人、資產經營管理組 

 

簽約 

 

 

 

 

資產經營管理組 

 

契約公證 

 

 

 

 

資產經營管理組 

 


